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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會如何運作

組織工會

組織工會是從地方開始，地方工會履行其基本的功能──集
體談判。集體談判簡單來說，就是勞方集體透過工會與資方
談判薪酬和工作條件。

絕大多數加拿大工人受到省管轄，各省法例雖略有不同，但
大多數基本要素很相似。少數工人如跨省運輸、通訊、聯邦
公務員和少數其他工業則受到聯邦管轄。

在加拿大，一旦工人決定組織工會，數個步驟必須遵從才能
取得法律上的認證。以安省為例：第一步是要識別工會所代
表的一組工人，例如：工廠工人、辦公室職員、維修工人、
特定行業工人，或是它們的組合。

第二步是邀請工人簽署工會卡做工會會員。當得到多數工人
簽署工會卡後，這就進入第三步，工會便向安省勞工關係局
申領「工會證書」。第四步是，勞工關係局會主持一次不記
名投票，如果多數人投票贊同成立工會(即50%加一票)，勞
工局便會認可工會成立，確認工會為工人的集體談判代表。
法律上亦責成資方需要認同工會的代表權及要和它有誠意的
談判。

組織工會步驟:

1. 識別工會所代表的工人

	 	 
2. 邀請工人簽署工會卡做工會會員

	 	 
3. 工會便向勞工關係局申領「工會證書」

	 	 
4. 勞工關係局會主持不記名投票

	 	 
5. 頒發認可工會成立證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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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構

地方工會是構成加拿大勞工運動的基礎。地方工會會員繳交
工會費和參與工會事務，包括選舉工會幹事、談判和簽訂集
體合約，以及監察合約的施行，處理申訴個案和履行組織的
方案。會員積極參加工會活動才能使工會有效用。

通常地，地方工會有很大的自主權來與資方談判工作合約。

大多數全國或國際性工會都有一批受過專門訓練的職員，他
們能夠協助與僱主談判，並獲得工會的經濟學家和專門研究
人員的支援。全國或國際性工會為所有會員提供教育項目。
大多數工會都會出版定期刊物告知會員受關注事項的進展。

全國或國際性工會都會定期舉行會員大會，各地方工會選派
代表參加，以制定、修改工會會章，工會會費和通過財政預
算和處理其他事項。

從全國層面來說，加拿大勞工議會(Canadian Labour Con�-
gress, 簡稱CLC)是加拿大最大的全國性工會聯合會。加拿大
勞工議會協調屬會工會，包括勞工運動和聯邦政府的關係，
以及與全球工會工人建立關係。加拿大勞工議會在各省和特
區，亦設有勞工聯合會或稱勞工聯盟，例如安省有安省勞工
聯合會(Ontario Federation of Labour, OFL) 。省勞工聯
合會的作用有些與加拿大勞工議會一樣。不過，它們以游說
省政府為主，以及協調或統籌地方會員工會的活動。由於在
大多數的工業和行業的勞工法例由省政府負責，因此，省勞
工聯合會應付影響省勞工法例的事項為主。

加拿大勞工議會對應聯邦政府，省勞工聯合會對應省政府，
地方勞工議會(如多倫多及約克區勞工議會，Toronto and 
York Region Labour Council)則處理有關地方政府、市議
會、市級局委的事項。地方勞工議會團結地方工會，並作為
工會與社區的橋樑，使勞工參與地區事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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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L.C.
加拿大勞工議會

全國(分支機構)

地方
勞工議會

地方
工會

省
機
構

功能
˙統籌全加拿大附屬會員活動

功能
˙提供協助談判
˙做研究
˙教育項目
˙定期刊物
˙會員大會

功能
˙選舉幹部
˙談判合約
˙監察合約的執行
˙處理申訴
˙實施地方項目

功能
˙游說及向省政府施壓
˙負責應對省政府的立法

功能
˙應付地方/市政府
˙團結地方工會參與
  社區事務

工會結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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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體談判

當地方工會獲大多數工人支持成立並取得「工會證書」後，
就能夠展開集體合約談判。地方工會會員選出談判代表組成
談判小組。談判小組負責收集會員意見，制定交給資方的合
約建議方案。地方工會所屬的總工會派出有經驗的談判代表
主導/協助談判，及制定談判策略。

工會提交的合約建議方案將函蓋各樣主題，例如：薪酬、工
作時數、有薪年期、公眾假期、退休金、醫療保險、涉及升
職的年資條款和申訴程序等等。資方的談判發言人可以是公
司負責人、人事部經理或者是其他職員，視乎公司的規模。

談判的過程通常是緩慢的。工會的建議會遇上公司的反建
議。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，通常雙方會有一些讓步。有時，
工會談判小組會透過會員大會匯報談判進展，並可能從會員
方面得到一些新指示。而公司的談判代表亦會向他們的上級
匯報。

大多數合約都是勞資雙方經談判自願達成的。有關工資、工
時和工作條件受到合約協議條款所管轄。合約的有效期通常
是一年、二年或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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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體談判

匯報

匯報

管理層
選擇

討論

1. 建議方案

2. 反建議方案

3. 雙方讓步 

工會會員選舉

自願協議

發言人

談判小組

如果不能達成協議，下
一步就是調解

建議方案  決定事項，例如:

薪酬

工時

有薪年假

公眾假期

退休金計劃

醫療保險

年資條款

申訴程序

˙條款寫入合約

˙規管薪酬、工時和其他
  工作條件

˙合約具備指定有效期，
  通常是一年、二年或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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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

如果勞資雙方合約談判沒法達成協議，可以循聯邦或省法例
提供的途徑試行解決，而各省法例所提供的幫助會有不同。 

就安省而言，在許多情況下，第一階段是雙方向勞工廳申請
派出調解員來調停。調解員會分別與勞資雙方會晤以了解雙
方的分歧，提出意見，並嘗試使雙方繼續談判，以致達成協
議，簽署合約。如果調解員調解失敗，便會向勞工廳報告，
勞工廳將向雙方發出「不考慮建議委任一個調解委員會」的
通知，俗稱「沒有調解報告」(“No Board Report”)。過
了一段法定時間後，工會便可以發動罷工，資方也可以關廠
拒絕工人入內工作。(調解委員會極其罕見，近年已不見有
委任。)

如果雙方在談判中，在工人進入罷工或公司停工的狀態前，
雙方必須先使用政府的調解服務。

雖然調解失敗，勞工廳長仍會提供調解的服務。這視為第二
階段，這名調解員以中立第三者盡力與雙方協商使達成協
議。這階段的調解是自行決定的，所以要雙方同意採用，勞
工廳長才能提供服務。

兩階段的調解員的建議並沒有法律約束力，勞資雙方自行酌
情採納。

(資料來自http://www.labour.gov.on.ca/english/lr/faqs/lr_faq2.php,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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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申訴

申訴可細分為:

申訴，簡單的說法是一名工人或一班工人正式提出投訴或指
控受不公平對待或合約遭破壞。

解決申訴的方法，是合約其中一個最受關注的項目。

工人的申訴可以涉及很多問題。工人可能覺得做了他們特定
的工作而沒有得到適當的報酬；沒有獲得他們應得的年假；
沒有得到加班費，又或者是工作情況出現問題。若他們認為
有違反集體合約的情況出現，他們是有權提出申訴。

合約上會列明處理申訴應該遵守的程序。而不同的合約會有
不同的程序。通常是盡力在第一階段在工人所工作的部門解
決問題。在這階段工人由工會管事陪同向部門主管提出申
訴。如果問題未能解決，申訴則進入第二階段，總工會的代
表將會介入與公司高層的管理人員交涉。如果申訴程序所有
步驟完成，申訴依然未能圓滿解決，工會是可以將申訴送交
外界、獨立第三方仲裁處理。仲裁結果對公司、工會及提出
申訴的工人，均有法律約束力。

個人申訴: 由一名工人提出。
集體申訴: 由多過一名工人提出。
政策申訴: 由工會提出，通常是針對一般問題或有關集體
      合約的詮釋。
工會申訴: 由工會提出。


